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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国卫生经济》杂志理事会是依托《中国卫生经济》杂志（英文

刊名：Chinese Health Economics）而设立的。 

《中国卫生经济》杂志创刊于 1982 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管、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和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是我国卫生经

济领域编辑出版最早、在国内外影响最为广泛的专业学术期刊；也是世界银行经

济发展学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国卫生经济培训与研究

网络” 中的卫生经济学重要传播媒体。 

《中国卫生经济》杂志自创办以来，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及与

提高相结合”的办刊方向，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研究社会主义卫生经济学理论，探索卫生经济客观规律，普及和提高卫生

经济学知识，交流卫生经济管理和实践经验，理论联系实际，积极为卫生改革和

经济发展服务。 

《中国卫生经济》杂志为月刊，大十六开本，国内外公开发行。 

第二条 理事会的宗旨是：充分发挥《中国卫生经济》杂志权威媒体作用，

广泛团结全社会各方面力量，打造合作平台；更好地加强与各单位在卫生经济研

究与管理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广大企、事业单位服务，建立全新的高层互联体

系，共同促进卫生经济研究与管理事业的快速发展。 

第三条 理事会的工作目标是：以《中国卫生经济》杂志为媒体，搭建沟通



交流的平台；以卫生经济研究与管理事业为纽带，开拓广泛合作的渠道；以发展

为目的，实现优势互补、共同繁荣。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理事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成员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每两年召

开一次，由理事长单位主持。 

  第五条 理事会设理事长单位（由规模经营和社会影响力较大的企、事业单

位担任）1位、副理事长单位 5位、常务理事单位和理事单位若干位。  

  第六条 理事会秘书处设在中国卫生经济杂志社北京办事处，属理事会常设

机构，负责理事会日常工作。  

   第七条 理事会成员每届任期两年，滚动发展（自正式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缴纳会费之日起至满 24 个月为一届）。 

  第八条 理事会成员必须是国家正式注册、有合法经营资格的医药卫生单位

和相关企业，必须有良好的社会形象，能够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第三章 权利与义务 

 第九条 理事会成员单位享有以下权利： 

   1. 理事会向成员单位颁发荣誉证书，成员单位有权以“《中国卫生经济》

杂志理事单位”的名义进行合法宣传、交流和参加有关活动。 

  2. 有权参加理事会会议，并对理事会的重大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对理事

会工作进行监督。 

3．有通过理事会向有关部门反映业内意见和建议，并呈送有关领导及决策

部门的权利。 

4．有免费获得业内信息咨询服务的权利。 

  5. 有权对《中国卫生经济》杂志办刊质量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 

 6. 有权指派 1～2名代表参加《中国卫生经济》杂志每年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和

各种培训活动，会务费减免 50%。 

  7. 有权在《中国卫生经济》杂志网站和杂志内页上免费刊登成员单位名单

及负责人姓名、职务等有关信息。 

  8. 有优先享有《中国卫生经济》杂志所提供的宣传报道权利。《中国卫生经

济》杂志将为理事长单位免费提供 6个彩版的形象宣传，配发一次记者专访文章



（采访经费由理事长单位提供，专访文字量不超过 2 个版面）；为副理事长单位

免费提供 4个彩版，配发一次记者专访文章（采访经费由副理事长单位提供，专

访文字量不超过 2 个版面）；为常务理事单位免费提供 2 个内插页彩版；为理事

单位免费提供 1个内插页彩版。 

  9. 免费获得《中国卫生经济》杂志每期 3本。 

  10. 有权优先发表 1～2 篇推荐给《中国卫生经济》杂志的符合其报道宗旨

的文章、单位动态信息和简讯的权利。 

11．有优先与秘书处协商联合举办主题研讨、高层论坛、专家报告及年会等

各项交流活动的权利。 

12. 理事会成员单位每届任期届满后，如继续申请连任具有优先权。 

第十条 理事会成员单位应尽的义务： 

  1．关心、支持《中国卫生经济》杂志的发展，发挥各自优势，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为杂志的发展尽力。 

2. 自觉遵守理事会章程，积极维护理事会和《中国卫生经济》杂志的形象。 

  3. 积极策划并参加理事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4. 按时缴纳会费（理事长单位 5 万元/届，副理事长单位 3 万元/届，常务

理事单位 2万元/届，理事单位 1万元/届）。  

  5. 成员单位应及时向中国卫生经济杂志社提供文字和形象宣传报道计划和

材料。  

  6. 为理事会指定一名通讯员，以负责与理事会的日常联络和沟通工作。  

  7. 理事长单位和副理事长单位在接受《中国卫生经济》杂志记者采访前，

需提供本单位的背景、业绩、数据、图表、照片和宣传要点等相关文字和形象资

料，以保证采访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由理事会另行决定。 

第十二条 本章程解释权属理事会。 


